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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北市土地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基金管理委員會 

第 94 次委員會會議紀錄 

時間：103 年 5 月 9 日（星期五）上午 9 時 30 分 

地點：市政大樓中央區 8樓 801 會議室 

主持人：陳委員盈蓉代 

出列席者：詳如後附簽到表 

一、主席宣布開會 

二、宣讀 93 次委員會會議紀錄         記錄：李巾帵 

    裁示：洽悉，討論提案 5 之審查決議修正為:「一、本

案新工處於提案書面資料敘明確有改善鋪面止

滑性之必要爰提案，惟會中該處表示就專業考

量認為止滑劑僅一年效果，並非根本解決之

道，如能經常清潔亦能有止滑效果，非屬一定

必要，只能減少清洗次數。二、另據新工處表

示本案陶磚材質既為當年社區之要求，新工處

角色為代辦設計施工，施工完成後交還社區維

護管理，故陶磚人行道維護及安全責任，係屬

土地所有權人之權責，非為本府之責任，爰請

新工處本專業妥向管委會說明並請其本權責經

常清潔。惟基於本案土地供公眾通行使用，請

新工處確認提案之適法性，如符合法規及仍有

安全疑慮，再向本基金會申請經費。｣ 

三、報告事項： 

(一) 中山地政事務所報告「中山地政大樓外牆整修工程」

建築物耐震評估說明，可增加建築物的使用年限。 

     報請 公鑒。 

  裁示：通過，惟為安全考量，提案單位應加強對於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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築物的耐震補強評估。 

(二) 士林區公所經 93 次委員會會議審議決議通過之「臺

北市士林區行政中心外牆及地坪整修、屋頂防漏、防

火門更新暨地下室停車場整修工程」案，因刪除非屬

外牆、地坪工程等急迫性工程之經費 500 萬元，爰案

名擬修正為「臺北市士林區行政中心外牆及地坪整

修、屋頂防漏暨防火門更新工程」，報請 公鑒。 

  裁示：通過。 

四、會議提案: 

本次提案 2 案，計有 2 個機關申請本基金補助 2 件

工程經費，謹  彙整檢附提案審查意見表及相關資

料，提請討論。 

決議:請依所附提案審查決議表之審查決議辦理。 

五、臨時動議:無 

六、散會(中午 11 時 10 分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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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94次委員會提案審查決議表

近3年(100-

102)案件總數

近3年申請

併決算案

件數

審查決議

近3年未依申請時間辦理

完竣案件數
0

是否位於重劃區內 是

法令依據（平均地權條例施行

細則第84條之1運用範圍）
第6款

本次提案申請補助金額合

計

1 0

預算編列方式 104年度

總經費

(單位：元)
1,218,304

總經費占可支用金額

百分比

新興計畫 ｖ

連續性計畫

1,218,304

本期重劃區專戶可支用金

額 (單位：元)
86,259,473

通過，惟本次申請總經費刪除遊戲器材拆除及更新之相關經費計

1,454,545元，其中遊戲器材拆除經費請逕向教育局主管之地方

教育發展基金提出申請，另本案提案計畫名稱請一併修正。

動支重劃區期別 木柵三期
提案單位 臺北市文山區力行國民小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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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41%

計畫名稱
臺北市文山區力行國民小學遊戲器材更新工程及

洗手台整修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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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94次委員會提案審查決議表

近3年(100-

102)案件總數

近3年申請

併決算案

件數

審查決議

近3年未依申請時間辦理

完竣案件數
0

是否位於重劃區內 是

法令依據（平均地權條例施行

細則第84條之1運用範圍） 第4款

原則通過，惟本案涉及市府大樓之門面，且查前次提案及簽府內

容均提及公共藝術整修工程，請確實查明是否為公共藝術，並將

查明結果併同規劃內容提報府層級討論，經府級確認同意施作後

，始可動支本項補助經費。

本次提案申請補助金額合

計 12,787,584

本期重劃區專戶可支用金

額 (單位：元)
7,393,692,607

1 0

預算編列方式 併103年度

總經費

(單位：元)
12,787,584

總經費占可支用金額

百分比
0.17%

計畫名稱 市民廣場景觀改善工程

新興計畫 v

連續性計畫

動支重劃區期別 松山二期
提案單位 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

編號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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